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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09   股票简称：河钢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57 

 

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河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

交易所《关于对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248 号），

公司对《关注函》中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书面

回复，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： 

1. 请说明截至回函日，你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、贷款余额、应收应

付利息等情况，该议案被否决是否导致你公司违反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要

求。 

回复： 

截至 2021 年 8 月 27 日，公司在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

司”）的存款余额为 118.45 亿元，贷款余额为 27.34 亿元。截至 2021 年 8 月 27

日止，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应收利息金额为 0.56 亿元；应付利息金额为 1.01 亿元。 

根据深交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—交易与关

联交易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了《金融服务协议》，协议约定的交

易限额为： 

（1）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每日存款（不含发放贷款产生的派生存款）余额最

高不超过人民币 120 亿元。 

（2）在有效期内，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不低于人民币 100 亿元的综合授信

额度。 

该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经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三届二十二次董事会

审议通过，并提交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后生效，有效期为三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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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签订至回函日，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的金融业务均在该

协议约定的范围内展开，符合该协议各项条款的约定，未发生违约情形。 

2021 年之前的各年度，公司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的相关规定，于每年初对公司当年与财务公司拟开展金融业务的情况进行

预计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。2021 年，公司遵循以前年度的

惯例，对与财务公司 2021 年金融业务进行了预计，经公司 2021 年 4 月 21 日召

开的四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鉴于公司

与财务公司 2021 年金融业务预计的额度是在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约定的额度范围

内，公司认为，《关于与河钢集团财务公司 2021 年金融业务预计的议案》虽然被

股东大会否决，但是不会导致公司违反深交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要求，亦

不会影响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的法律效力。 

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就关注函涉及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的相关法律事项出

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（金证专项[2021]字 0825 第 0462 号）。律师认为，河钢股

份与财务公司签订的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的主要内容合法、合规，并已经河钢股份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在该协议约定期限内持续有效并可以执行；截至法律意见出

具之日，河钢股份未违反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《2021 年金融业务预计议案》

被股东大会否决不影响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的法律效力。 

2. 请说明上述事项对你公司的具体影响，以及你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回复： 

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《金融服务协议》尚在有效期内，且不存在任何导致

其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，因此《2021 年金融业务预计议案》被股东大会否决并

不影响双方依照该协议的约定继续开展金融业务，亦不会对公司正常业务造成不

利影响。公司将对财务公司进行持续关注，督促其依法依规开展业务，定期对其

进行风险评估，控制好公司存贷款的风险；同时，公司将严格依法依规，规范运

作，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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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8 月 31 日 


